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之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主板上市的公
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
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
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

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巿規則（「GEM上巿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樺欣控股

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就本報告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

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

均為準確及完整，並無誤導或欺詐成份，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足以令致本報告所載任

何陳述或本報告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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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
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七年同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

字如下：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益 3 52,420 48,789 143,965 136,135
銷售及服務成本 (39,133) (37,495) (107,194) (104,456)    

毛利 13,287 11,294 36,771 31,679
其他收入 82 73 362 341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1,134 (32) 921 (4,056)
行政開支 (2,707) (1,069) (7,226) (3,052)
銷售及分銷開支 (2,148) (2,112) (6,022) (5,650)
融資成本 (50) (152) (204) (309)
上市開支 – (2,395) – (8,515)    

除稅前溢利 9,598 5,607 24,602 10,438
所得稅開支 4 (2,125) (910) (5,021) (3,257)    

期內溢利 7,473 4,697 19,581 7,181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其後可能重新歸類為 
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 
匯兌差異 252 – 283 –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252 – 283 –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7,725 4,697 19,864 7,181    

每股盈利－基本（港元） 6 0.23 0.20 0.61 0.30    



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3 樺欣控股有限公司

股本 股份溢價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一日 

（經審核） –+ – – 24,661 24,661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7,181 7,181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 – – 31,842 31,842     

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一日 

（經審核） 320 39,201 – 30,869 70,390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 – 283 19,581 19,864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320 39,201 283 50,450 90,254     

+ 少於1,000港元



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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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

樺欣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八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一

九六一年第3號法律，經綜合及修訂）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登記為一家獲豁免有限公

司。本公司的普通股（「股份」）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起於聯交所GEM上市。

本公司的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地址為香港九龍灣常悅道19號福康工業大廈1樓

104A室。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主要從事
為品牌時裝零售商提供服裝產品設計及採購服務，並提供顧問服務。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與本公司的功能貨幣美元（「美元」）不同。本
公司董事認為以港元呈列財務資料較為可取，因為本集團的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第三季度財務
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以及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
622章）的披露規定編製。此外，第三季度財務報表亦載有GEM上市規則規定的適用

披露資料。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並以港元呈列，除另有指明者外，所有數

值湊整至最接近千位數。第三季度財務報表乃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審核及風險管

理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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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續）

編製第三季度財務報表需要本公司管理層作出足以影響會計政策應用以及收入及開支

呈報金額的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與該等估計有別。

編製第三季度財務報表使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

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一

致。於本期間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此等簡明

綜合財務報所載的已申報金額及╱或披露資料並無重大影響，惟應用可能對截至二零

一八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的披露資料有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已頒佈但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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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部資料

收益指各個報告期末由供應服裝產品及提供顧問服務產生的收益。

本集團根據執行董事（主要營運決策人）（「主要營運決策人」）所審閱並賴以就資源分配
及分部表現評估作出戰略決策的報告釐定其經營分部。本集團主要向快時尚服裝零售

商銷售服裝產品並提供服裝設計及採購服務及提供顧問服務。本集團可報告分部詳情

如下：

(i) 網上時裝零售商 供應服裝產品並提供設計及採購服務予若干網上時裝零

售商，即五名客戶ASOS.com Limited （「ASOS」）、Lost 

Ink Ltd.、zLabels GmbH（「Zalando」）、Forever 21, 

Inc.及 International Brands Comapny（截至二零一七年

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四名客戶，即ASOS、Lost Ink 

Ltd.、Zalando及International Brands Company）。

(ii) 時裝零售商 供應服裝產品並提供設計及採購服務予上文界定的「網上

時裝零售商」以外的時裝零售商。

(iii) 顧問服務 收入源自向服裝及鞋履生產商提供顧問服務，主要包括(a)

協助彼等遵守企業社會責任標準規定；(b)提供時尚趨勢預

測分析；(c)設計規格；及(d)介紹潛在客戶。

該等經營分部亦為本集團的可報告分部。概無主要營運決策人所識別的經營分部於釐

定本集團可報告分部時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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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分部收益及業績

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網上時裝
零售商 時裝零售商 顧問服務 綜合

網上時裝
零售商 時裝零售商 顧問服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23,393 28,427 600 52,420 63,684 77,981 2,300 143,965        

分部溢利 4,897 5,376 304 10,577 14,610 15,678 1,414 31,702      

未分配收入 4 275
未分配虧損淨額 (45) (371)
未分配開支 (938) (7,004)  

除稅前溢利 9,598 24,602  

截至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截至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網上時裝

零售商 時裝零售商 顧問服務 綜合

網上時裝

零售商 時裝零售商 顧問服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16,910 31,279 600 48,789 48,801 85,534 1,800 136,135        

分部溢利 1,671 2,059 381 4,111 8,955 13,117 1,227 23,299      

未分配收入 68 312
未分配收益淨額 4,037 6
未分配開支 (214) (4,664)
上市開支 (2,395) (8,515)  

除稅前溢利 5,607 10,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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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分部收益及業績（續）

經營分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溢利指各分部賺取的溢利，惟未計

及未分配開支及收入，當中主要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若干折舊、一般辦公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上市開支、匯兌收益及虧損及所得稅開支。此乃向本集團主要營運

決策人報告的計量，以供進行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

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並無集團內分部間銷售。

按產品╱服務類別劃分的收益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女裝：

網上時裝零售商 22,956 16,910 62,944 48,801

時裝零售商 21,509 23,673 57,116 61,218    

44,465 40,583 120,060 110,019

童裝：

網上時裝零售商 437 – 740 –

時裝零售商 6,918 7,606 20,865 24,316    

服裝產品供應小計 51,820 48,189 141,665 134,335

顧問服務 600 600 2,300 1,800    

52,420 48,789 143,965 136,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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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地理資料

有關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資料是根據客戶的地理位置呈列，不論貨物的原產地

及所提供的服務的地點，詳載如下：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外部客戶收益
英國（「英國」） 40,333 42,572 116,964 120,814
其他

－愛爾蘭 436 1,381 2,482 4,143 
－香港 631 600 2,358 1,866 
－德國 9,384 2,511 19,071 5,709 
－美利堅合眾國 22 1,078 476 2,949 
－新加坡 358 – 974 –
－西班牙 978 460 978 460 
－緬甸 230 – 230 –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 78 138 78 
－日本 48 – 104 –
－沙特阿拉伯 – 76 92 76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 – 51 –
－其他 – 33 47 40     

12,087 6,217 27,001 15,321     

52,420 48,789 143,965 136,135     

分部資產及負債

並無呈列分部資產或分部負債分析，因為該等資料毋須定期向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人

提供。

本集團所有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遞延稅項資產）均位於香港及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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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開支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即期 1,750 910 4,641 3,254
中國企業所得稅 
（「企業所得稅」）
－即期 375 – 375 –    

2,125 910 5,016 3,254

遞延稅項開支 – – 5 3    

所得稅開支總額 2,125 910 5,021 3,257    

於兩個期間，香港利得稅按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計算。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根據一間於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的應課稅溢利的25%法定稅率計

算，該稅率乃根據中國有關企業所得稅法、實施細則及通知釐定。

5.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派付任何股息（截至二零一七

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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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照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盈利 
（期內溢利） 7,473 4,697 19,581 7,181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2,000 24,000 32,000 24,000    

由於兩個期間並無發行潛在普通股，故並無呈列兩個期間的每股攤薄盈利。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乃按本集團重組（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

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之招股章程內「歷史及公司架構－重組」一節）及資本化發行已於二

零一五年五月一日生效的假設釐定。



管理層
討論及分析

12第三季度業績報告 2017

業務回顧

本集團是品牌時裝零售商的服裝設計及採購服務供應商。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

九個月的收入均來自供應服裝產品予網上時裝零售商及時裝零售商及提供顧問服務。

供應服裝產品予網上時裝零售商及時裝零售商

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集團錄得收益及毛利分別較截至二零一七年一

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增加約5.5%及約16.1%。有關增幅主要由於來自新客戶的銷售訂單及

現有客戶銷售訂單之數量增加。為了應對嚴峻的全球商業環境，本集團持續提供全面訂製

服務，於短時間內向客戶提供由設計到交付的全面有效服裝設計及採購服務，同時亦透過

擴大展廳提高業務範疇及表現，維持現有客戶及收益增長。

顧問服務

本集團從事提供顧問服務之業務，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產生溢利約

1,4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溢利約1,200,000港元增加約

16.7%。該增幅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進行的一次過審核檢

驗所致。該分部主要包括向服裝及鞋履生產商提供顧問服務，包括協助彼等遵守企業社會

責任標準規定、提供時尚趨勢預測分析及設計規格以及向彼等介紹潛在客戶。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股份成功通過公開發售及配售於GEM上市（「股份發售」）。
扣減本公司承擔的所有相關佣金及開支後，股份發售實際所得款項淨額約為44,400,000港

元。本集團將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所載業
務策略，動用該筆所得款項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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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約136,100,000港元增加至截至二

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約144,000,000港元，增幅約為5.8%。本集團的收益增加

乃主要由於來自新客戶的銷售訂單增加、來自現有客戶的銷售訂單數量增加及提供顧問服

務增加。

銷售及服務成本

本集團的銷售成本主要包括售貨及提供服務的成本及其他直接成本。銷售及服務成本由截

至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約104,500,000港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

一日止九個月約107,200,000港元，增幅約為2.6%。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

月的本集團銷售及服務成本增幅與收益增長一致。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的毛利由截至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約31,700,000港元增加至截至二零

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約36,800,000港元，增幅約為16.1%。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

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集團之毛利率約為25.5%，而截至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

月則約為23.3%。毛利率增加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供應商成本

控制有所改善所致。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值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錄得其他收益約9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

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其他虧損約為4,100,000港元。該收益主要由於銷售發票貨幣由

英鎊（「英鎊」）改為美元，將英鎊波動產生的外匯匯率風險減至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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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開支

本集團銷售及分銷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約5,700,000港元增長至

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約6,000,000港元，增幅約為5.3%。本集團銷售及

分銷開支之增幅與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收益增幅相符。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主要包括僱員福利開支、經營租約租金（主要為辦公室）、招待及差旅費、物業、

廠房及設備折舊、法律及專業費用以及其他雜項一般及行政開支。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

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約3,100,000港元增長至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

月的約7,200,000港元，增幅約為132.3%。有關增幅主要由於上市後，合規的專業費用上

升及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八月起擴展業務至中國後一間附屬公司的一般辦事處開支所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由截至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約

7,200,000港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約19,900,000港元，增

幅約176.4%。有關增幅主要由於並無產生上市開支及與截至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

個月相比，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外匯虧損減少所致。

每股基本盈利

本公司的每股基本盈利由截至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約0.30港元增至截至二

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約0.61港元，增幅約0.31港元或約103.3%。該增幅與本

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由截至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至截至二零

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增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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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九個月，本集團主要以其自有營運資金為其營運提供資

金。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七年四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額分別

約為87,000,000港元及67,800,000港元，包括現金及銀行結餘分別約57,100,000港元及

59,000,000港元。本集團的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由二零一七年四月三

十日約6.9減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約4.5。該減幅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

一日止九個月的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有大幅增長導致。

資產負債比率乃根據報告期末的總負債除總權益計算得出。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

一日之資產負債比率約為0.001（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三十日：0.006）。

庫務政策

本集團採納審慎的庫務政策。本集團的管理層持續就客戶的財務狀況進行信貸評估，務求

減低本集團面對的信貸風險。除該等正在進行的信貸評估外，董事會緊密監察本集團的流

動資金情況，以確保本集團的資產、負債及承擔的流動資金結構符合其資金需求。

承擔

本集團的合約承擔主要與租入其於香港、中國及英國的辦公室物業租賃有關。於二零一八

年一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七年四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經營租賃承擔分別約為4,000,000港元

及600,000港元。經營租賃承擔增加主要由於在中國成立辦事處所致。於二零一八年一月

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七年四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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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結構

股份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上市日期」）成功在GEM上市。自彼時起本集團資本結構

概無變動。本集團股本僅包括普通股。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為320,000港元，分為32,000,000股每股

面值0.01港元之股份。

重大投資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集團並無持有任

何重大投資。

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五日，本集團完成重組程序，詳情載於招股章程。完成重組程序後及

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收購或出售任何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除招股章程所披露者外，本集團目前並無其他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計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七年四月三十日：無）。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外匯風險主要與港元及英鎊相關。由於港元與本集團的功能貨幣美元掛鈎，本集

團並不預期源自港元的重大匯兌風險。本集團管理層致力將銷售發票貨幣由英鎊改為美

元，以將英鎊波動產生的外匯風險減至最小。本集團目前並無採取任何外匯對沖措施。



管理層
討論及分析

17 樺欣控股有限公司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融資租賃責任由出租人就所租賃資產的所有權作抵

押，賬面值為8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四月三十日：1,000,000港元）。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分別合共聘用45名及19名僱員。本

集團的僱員福利開支主要包括薪金、工資、其他僱員福利及退休計劃供款。截至二零一八

年一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集團僱員福利開支總額（包括董事

酬金）分別約為4,800,000港元及3,700,000港元。薪酬乃按市況以及個別僱員的表現、資歷

及經驗釐定。除基本薪金外，亦會向表現出色的僱員酌情派發年終花紅。

未來展望

股份於上市日期在GEM成功上市。董事會認為，在聯交所上市的地位可讓本公司利用資本

市場進行企業融資，有助本公司的未來業務發展、提升本集團的企業形象及認受性以及加

強本集團的競爭力。

本集團致力維持服裝設計及採購服務行業增長及提高競爭力及市場份額。隨著全球服裝零

售及網上服裝零售之趨勢漸長，本集團可利用其豐富經驗及知識透過建立及擴展實體展廳

於此行業建立市場地位。近年，本集團一直受惠於英國之展廳，故其擬收購場地作為其於

香港之旗艦展廳。透過於香港建立一個大型及裝修精緻的展廳，本集團將能展示各種類型

的服裝產品及配件，此舉可為客戶帶來信心，創造更多商機及提高企業形象。由於英國及

歐洲為重點市場，本集團將擴展英國之展廳以更迅速地滿足客戶之需求及展示更多內部設

計系列。此外，本集團計劃推出網上展廳，透過發佈服裝產品之圖片及影片、專題、新

聞、文章及社論，展示內部設計系列及最新的時裝潮流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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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擬招聘更多外部顧問，以加強我們日後的設計及開發實力以及發展顧問服務，從而

提供不同設計風格之服裝產品及創作更多自家設計系列。此外，本集團已於中國成立一間

附屬公司作為採購及質量保證服務辦事處，以物色新供應商為客戶製造服裝產品。品質核

證團隊會駐守採購辦事處，協助我們繼續研究在不同地區委聘更多認可供應商而彼等能夠

按較低成本提供類似品質產品的可能性。再者，本集團計劃透過參與全球大型時裝貿易展

及展銷會，藉此提升曝光率及企業形象，利用我們的市場份額及優質的服裝設計及採購服

務，吸引世界各地不同市場的新客戶。

整體而言，本集團預期全球業務環境於來年將維持不明朗。儘管存在此等不明朗因素，董

事依然深信本集團能夠掌握全球網上服裝市場的不斷發展趨勢、維持與客戶之關係，並成

為香港首屈一指的服裝設計及採購服務供應商，為本公司股東（「股東」）帶來最大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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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任何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或本公司或
任何其他關聯法團之任何指明事務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

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i)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的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i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

須記錄於該條所述登記冊的權益及淡倉；或(iii)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須知會本

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董事名稱 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之
股權百分比

蔡敬庭先生（「蔡敬庭先生」） 
（附註1）

於受控法團權益 24,000,000 (L)

（附註2）

75.00%

附註：

(1) 蔡敬庭先生直接擁有JC Fashion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JC International」）之全部股權，而

JC International持有本公司75%已發行股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蔡敬庭先生被視為或當作於JC 

International所持有的全部股份中擁有權益。

(2) 「L」表示該名人士於股份的好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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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概無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

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登記

擁有任何(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ii)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該條所述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或(iii)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

至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或本公司或任何其他相聯法
團之任何指明事務的權益及淡倉

就董事所知，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下列人士（並非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將

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被視為或當作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的

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將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的登記冊內的權益

或淡倉，及╱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於所有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的股

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5%或以上的權益：

股東名稱 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之
股權百分比

JC International（附註1） 實益擁有人 24,000,000 (L)

（附註2）

75.00%

附註：

(1) 蔡敬庭先生直接擁有JC International全部股權，而JC International持有本公司75%已發行股本。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蔡敬庭先生被視為或當作於JC International所持有的全部股份中擁有權益。

(2) 「L」表示該名人士於股份的好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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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於股份或相

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的任何權益

或淡倉，或擁有將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的登記冊內的任何權益或

淡倉，及╱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在任何情況下於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之股東

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5%或以上的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並無贖回其於GEM上市及買賣的任何股份，且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截至

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購買或出售任何有關股份。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其條款不較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7

條所載規定交易標準寬鬆。經本公司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上市日期至截至二

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整個期間一直遵守規定交易標準及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

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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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交易、安排或合約的權益

概無由本公司或其任何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其同系附屬公司訂立，而董事或與董

事關連的實體於其中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利益之有關本集團業務之重大交易、安排或合約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或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任何時

間存續，而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亦概無有關控股股東（定義見GEM上市

規則）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為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提供服務之任何重大交易、安排或合

約。本公司或其中一間附屬公司與控股股東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間亦概無重大合約。

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及直至本報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或控股股東或主要

股東（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或彼等各自之緊密聯繫人（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概無被視為於

與本集團業務直接或間接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及╱或致令或

可能致令與本集團有任何其他利益衝突，而須根據GEM上市規則第11.04條予以披露。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守則乃按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
原則訂立。本公司致力確保高質素的董事會及透明度並會向股東負責。企業管治守則守則

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主要行政人員之角色應予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蔡敬

庭先生同時兼任本公司主席及主要行政人員，構成偏離守則條文第A.2.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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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蔡敬庭先生自註冊成立以來一直經營與管理本公司主要營運附屬公司旺利多時裝集團

有限公司，董事會相信，蔡敬庭先生擔任該兩個職務可以實現有效管理及業務發展，符合

本集團的最佳利益。因此，董事認為，偏離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就此情況而

言屬恰當。董事亦相信，董事會運作足以確保權力及職權平衡，董事會成員由經驗豐富的

專業人士組成，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然而，董事會將就現況不時檢討架構。

除守則條文第A.2.1條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遵守企業管治守

則的所有守則條文。

報告期後事項

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後及直至本報告日期，並無重大事項對本集團造成

影響。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派付股息（截至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

一日止九個月：無）。

合規顧問之權益

據本公司合規顧問英高財務顧問有限公司（「合規顧問」）通知，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
日，除本公司與合規顧問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七月十八日的合規顧問協議外，合規顧

問或其董事、僱員或緊密聯繫人概無擁有任何有關本公司而根據GEM上市規則第6A.32條

須知會本公司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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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一日遵照GEM上市規則第5.28至5.33條及企業管治守則成立

審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審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並訂明其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及風險
管理委員會的職責為檢討與本公司外聘核數師的關係、審閱本公司之財務資料、監察本公

司之財務申報制度及內部監控程序和監督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審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

由全體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黎國鴻先生（審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主席）、楊存洲先

生及Cüneyt Bülent Bilâloǧlu先生。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由審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審閱，彼等認為該等業績之編製，符合

適用會計準則、GEM上市規則及法律規定，亦已作出充分披露。

承董事會命

樺欣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及執行董事

蔡敬庭

香港，二零一八年三月十六日

於本報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蔡敬庭先生及蔡清丞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黎國鴻先

生、楊存洲先生及Cüneyt Bülent Bilâloǧlu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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